
侯建军 、侯保华 ：
本会受理的孟村回族

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
与你 们借款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受
理通知书、 仲裁申请书副
本、选定仲裁员通知书、仲
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。 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 来本会
领取以上公告文书， 经过
60 日未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公告期满 15 日内选定仲
裁员， 并与申请人共同选
定独任仲裁员， 逾期未能
选定， 本会主任将依法指
定金 磊为本案 独 任 仲 裁
员， 并组成以金磊为独任
仲裁员的仲裁庭。 本案于
2015 年 2 月 9 日上午 9 时
在沧州仲裁委员会孟村办
事处开庭审理， 如无正当
理由不到庭， 仲裁庭将依
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沧州仲裁委员会

马长峰 、丁润栋 ：
本会受理的孟村回族

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
与你 们借款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受
理通知书、 仲裁申请书副
本、选定仲裁员通知书、仲
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。 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 来本会
领取以上公告文书， 经过
60 日未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公告期满 15 日内选定仲
裁员， 并与申请人共同选
定首席仲裁员， 逾期未能
选定， 本会主任将依法指
定陈勇、 季兰斌为本案仲
裁员， 金磊为本案首席仲
裁员， 并组成以金磊为首
席仲裁员，陈勇、季兰斌为
仲裁员的仲裁庭。 本案于
2015 年 2 月 11 日上午 9
时在沧州仲裁委员会孟村
办事处开庭审理， 如无正
当理由不到庭， 仲裁庭将
依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沧州仲裁委员会

孙永梅 、刘培松 ：
本会受理的孟村回族

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
与你 们借款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受
理通知书、 仲裁申请书副
本、选定仲裁员通知书、仲
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。 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 来本会
领取以上公告文书， 经过
60 日未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公告期满 15 日内选定仲
裁员， 并与申请人共同选
定首席仲裁员， 逾期未能
选定， 本会主任将依法指
定陈勇、 季兰斌为本案仲
裁员， 金磊为本案首席仲
裁员， 并组成以金磊为首
席仲裁员，陈勇、季兰斌为
仲裁员的仲裁庭。 本案于
2015 年 2 月 10 日下午 2
时在沧州仲裁委员会孟村
办事处开庭审理， 如无正
当理由不到庭， 仲裁庭将
依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沧州仲裁委员会

孙中华 、李云峰 ：
本会受理的孟村回族

自治县利源小额贷款有限
责任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
纷一案， 现向你公告送达
受理通知书、 仲裁申请书
副本、选定仲裁员通知书、
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。
自公告发出之日起， 来本
会领取以上公告文书，经
过 60 日未领取即视为送
达。 公告期满 15 日内选定
仲裁员， 并与申请人共同
选定首席仲裁员， 逾期未
能选定， 本会主任将依法
指定季兰斌、 陈勇为本案
仲裁员， 金磊为本案首席
仲裁员， 并组成以金磊为
首席仲裁员，季兰斌、陈勇
为仲裁员的仲裁庭。 本案
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上午
9 时在沧州仲裁委员会孟
村办事处开庭审理， 如无
正当理由不到庭， 仲裁庭
将依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沧州仲裁委员会

张会增 、张伟 ：
本会受理的孟村回族

自治县利源小额贷款有限
责任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
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
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14）沧仲裁孟字第 0012
号裁决书、（2014） 沧仲裁
补孟字第 0012 号补正裁
决书，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
60 日内到沧州仲裁委员会
孟村办事处领取裁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沧州仲裁委员会

刘传廷 ：
本会受理的泊头市鸿

茂精碱锅铸造有限公司与
你方发生的买卖合同纠纷
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（2014）沧仲
裁泊字第 0060 号裁决书，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
日内到沧州仲裁委员会泊
头办事处（地址：泊头火车
站广 场西侧隆 兴 宾 馆 二
楼）领取裁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

沧州仲裁委员会

高茹枰 、林峰 ：
本院受理原告辛集市

瀚博皮业有限公司诉你们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 已审
理终结。 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本院 (2014)赵民二初
字 第 0012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本院民事一庭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 可在判决
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， 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新乐市豪阳金属加工厂 、
新乐市同力废旧金属回收

有限公司 ：
本院受理新乐市农村

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申
请执行你二公司借款合同
纠纷一案， 本院已立案执
行，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
达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
(2014) 新执字第 204 号 、
205 号执行通知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
送达。 限公告期满后 3 日
内履行河北省新乐市人民
法院 (2013)新民二初字第
94 号、96 号民事判决书确
定的义务。 逾期仍不履行
的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郝梅杰 ：
本院受理的安坤艳诉

你探望权纠纷一案， 已经
审理终结。 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 第九
十二条的规定， 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河北省赵县人
民法院 (2014)赵民一初字
第 00232 号民事判决书 。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领取判决书。 逾期视
为送达。 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 逾期未上诉的，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赵亚超：
本院受理的王梦倩诉

你离婚纠纷一案。 现依法
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监督卡、开庭传票。 自
发出公告之日起， 经过 60
日即视为送达。 提出答辩
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
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。 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
上午 9 时 (遇法定节假日
顺延 )，在赵县人民法院第
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缺席裁判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刘向英 ：
本院受理原告李贺诉

你 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
案，已审理终结。 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本院 (2014)赵
民初字第 00299 号民事判
决书。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 可在公告
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陈海军 ：
本院受理 (2014) 新 民

再初字第 00002 号原审原
告鲍月楼、 鲍军喜、 鲍荣
进 、鲍英霞 、鲍建新、王俊
海 、鲍英军 、王利学 、鲍中
社、赵荣军、陈会永与原审
被告陈海军、 默永军追索
劳动报酬纠纷一案， 已审
理终结。 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本院 (2014)新民再初
字 第 00002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
起 60 日内到本院审判监
督庭领取判决书， 逾期则
视为送达，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， 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， 逾期
当事人均不上诉， 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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